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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金属矿山废弃矿硐污染治理环境成效评估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涉金属矿山废弃矿硐污染治理环境成效评估的原则、技术流程、评估内容

和方法及报告编写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含矿硐封堵的金属矿山及硫铁矿、石煤矿、磷矿等非金属矿山污染治理环

境成效评估，不适用工程质量验收。生产矿山废弃矿硐污染治理环境质量改善成效评估可参

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91.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T 9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HJ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493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HJ 495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HJ 91.2-202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涉金属矿山 mines related to metals 

开采活动可能造成重金属污染，引发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等环境污染的矿山。包括金

属矿山及硫铁矿、石煤矿、磷矿等非金属矿山。 

3.2  

矿硐 mining cave  

矿产资源地下开采活动形成的巷道和采空区。 

3.3  

汇水范围 catchment area 

地表径流或其他物质汇聚到共同的出水口的过程中所流经的地表区域。 

3.4  

矿硐群 mining cav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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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集中分布的多个矿硐所在的汇水范围。 

3.5  

矿硐污染治理 pollution control of mining cave 

以消除矿硐涌水、废渣堆淋溶水造成的环境污染为目的，实施矿硐硐室充填、硐口封堵、

废渣处置及废水处理等工程活动和措施。 

3.6  

控制断面 control cross-section 

用来反映水环境受污染程度及其变化情况的监测断面。 

[来源：HJ 91.2-2022，3.12] 

4 总则 

4.1 评估原则 

4.1.1 科学性 

以改善环境质量和评价污染治理成效为目标，科学确定评估指标和评估方法，客观反映

涉金属矿山废弃矿硐污染治理环境成效，确保评估结果真实准确。 

4.1.2 规范性 

明确涉金属矿山废弃矿硐污染治理环境成效评估的技术流程和成果产出，对评估指标、

评估方法、数据来源、评估结果等统一标准，确保评估工作的规范性。 

4.1.3 可操作性 

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评估，确保评估数据与资料可获取、过程可重复、结

果可量化，切合实际。 

4.2 一般要求 

4.2.1 以矿硐污染治理实施前监测数据为评估基准，其年份为评估基准年。矿硐污染治理

成效评估应在治理项目整体竣工验收后开展，长期成效评估原则上在整体竣工验收 2年后开

展。 

4.2.2 评估指标的监测数据可采用评价年多次监测的平均值或单次监测值。对于受水文气

象条件影响较大的评估指标，宜采用至少包含丰、枯两个水期的全年平均值或与评估基准年

相同水期的监测值进行计算。 

4.2.3 当同一指标的监测数据个数大于 2时，宜采用算术平均值计算（个别数据异常时，

应采用中位数计算）。 

4.2.4 调查及监测应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详见附录 A。 

4.3 工作程序 

4.3.1 确定对象和范围 

根据评估目地和要求，选择单矿硐或矿硐群为评估对象。单矿硐评估范围应涵盖单矿硐

污染影响涉及的区域，后端有废水处理设施的，应包含其排放口。矿硐群评估范围应涵盖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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硐群所在汇水范围，后端有废水处理设施的，应包含其排放口。评估范围应符合治理技术文

件的要求。 

4.3.2 构建评估体系 

通过环境污染影响分析和工程分析，选择可选指标，与必选指标构成评估指标体系，并

对原一级评估指标的权重按比例进行修正，确保所有一级评估指标权重之和为 1。 

4.3.3 准备评估资料 

针对各项评估指标，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调查、公众参与、现场监测与数据分析等方式，

准备评估所需的基础资料与数据，建立评估资料数据集。 

4.3.4 评估计算分级 

根据评估指标计算方法和基础数据资料，计算各级指标分值。根据量化评估结果进行评

估分级，形成评估结论。 

4.3.5 编制评估报告 

编制《涉金属矿山废弃矿硐污染治理环境成效评估报告》。 

涉金属矿山废弃矿硐污染治理环境成效评估技术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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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对象和范围

单矿硐 矿硐群

构建评估体系

必选指标 可选指标

评估指标权重修正

准备评估资料

资料收集 现场调查 现场监测

评估计算分级

各级指标分值计算

形成评估结论

编制评估报告
 

图 1  技术流程图 

5 成效评估指标体系 

5.1 单矿硐 

单矿硐污染治理成效评估指标体系见表 1。 

表1 单矿硐污染治理成效评估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备注 

单矿硐污

染治理成

效 

矿硐治理 0.66 
硐口封闭完整状态 0.20 必选指标 

矿硐涌水状态 0.80 必选指标 

废水处理 0.34 废水处理状况 1.00 必选指标 



5 

 

特色指标 / / / 可选指标 

5.2 矿硐群 

矿硐群污染治理环境成效评估指标体系见表 2。 

表2 矿硐群污染治理成效评估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一级指

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

标权重 

备注 

矿硐群污

染治理成

效 

环境质量改善 0.5 

控制断面水质 0.6 必选指标 

地下水环境质量 0.3 必选指标 

矿区土壤环境质量 0.1 必选指标 

污染源治理 0.4 

矿硐群涌水状况 0.4 必选指标 

废渣堆处置状况 0.1 必选指标 

废渣堆淋溶水状况 0.25 必选指标 

矿硐群废水处理状况 0.25 必选指标 

监督与管理 0.1 
监测与管护实施状况 0.5 必选指标 

公众满意度 0.5 必选指标 

特色指标 / / / 可选指标 

6 成效评估 

6.1 评估方法 

各评估指标满分为100分。首先计算二级指标分值；然后根据二级指标分值及其权重计

算一级指标分值；根据一级指标分值及其权重计算单矿硐或矿硐群污染治理成效分值；根据

评估结果进行分级，形成评估结论。二级指标评估及赋分方法见附录B和附录C，一级指标分

值分值计算方法见公式（1），单矿硐或矿硐群污染治理成效分值计算方法见公式（2）。 

 一级指标分值 = ∑（二级指标分值 × 二级指标权重） ····· （1） 

 单矿硐或矿硐群污染治理成效综合分值 = ∑（一级指标分值 × 一级指标权重）（2） 

6.2 评估分级 

根据治理成效评估综合分值，将单矿硐或矿硐群治理成效结果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

三个等级，详见表3。 

表3 成效评估分级表 

分值范围 分值≥80 80＞分值≥60 分值＜60 

评估分级 优良 合格 不合格 

7 报告编写 

基于评估过程和计算结果，编制《涉金属矿山废弃矿硐污染治理环境成效评估报告》，

报告格式和内容参见附录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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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调查及监测 

A.1 基本原则 

A.1.1 应优先采用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统一发布的生态环境状况信息。 

A.1.2 应对收集资料进行复核整理，分析资料的可靠性、一致性和代表性，当现有资料不

能满足要求时，应按照评估要求制定监测方案，开展现场监测。 

A.2 调查方法 

A.2.1 采用资料收集、现场调查、补充监测、无人机或卫星遥感遥测等方法。 

A.2.2 资料收集包括：治理区域规划、总体方案、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治理前调查和勘察

报告等；项目调查勘察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工程设计文件、竣工验

收资料等。以及上述资料的批复文件等。 

A.3 监测与采样 

A.3.1 环境质量监测采样方法、监测分析方法、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应符合各环境

要素相关标准。 

A.3.2 各环境要素监测点位应尽可能与治理前布设的监测点位重合，如无法重合或原有监

测点位布设不合理，则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布设监测点位。 

形成径流的矿硐涌水/渗水及废渣淋溶水监测点位应根据现场情况确定，尽量设置在不受外

界环境条件影响处。布点与采样、数据分析需符合HJ 91.1、HJ 493、HJ 494、HJ 495要求。

形成径流的矿硐涌水/渗水及废渣淋溶水污染物通量测算需符合HJ/T 92要求。 

A.3.3 地表水控制断面应设置在矿硐群所在汇水范围出口处，或该汇水范围下游河道处。

布点与采样、数据分析需符合HJ 91.2、HJ 493、HJ 494、HJ 495要求。 

A.3.4 地下水监测点应根据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布设，以浅层地下水为主，裂隙发育区

的监测点尽量布设在相互连通的裂隙网络上。布点与采样、数据分析需符合HJ 164 

、HJ 493、HJ 494、HJ 495要求。 

A.3.5 矿区土壤监测点位布设、样品采集与分析应符合HJ 25.2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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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单矿硐污染治理成效评估二级指标分值计算方法 

B.1 矿硐治理 

B.1.1 硐口封闭完整状态 

B.1.1.1 指标释义 

根据矿硐硐口封堵的破损、塌陷情况，评估其封闭状态。 

B.1.1.2 赋分方法 

硐口封闭完整状态赋分方法如下： 

a）  矿硐硐口封堵完整，无破损和塌陷情况，赋 100分； 

b）  矿硐硐口封堵出现破损、塌陷情况，破损、塌陷面积≤硐口封堵面积的 60%，按

破损、塌陷面积比例进行赋分； 

c）  矿硐硐口封堵出现破损、塌陷情况，破损、塌陷面积≥硐口封堵面积的 60%，赋 0

分。 

B.1.2 矿硐涌水状态 

B.1.2.1 指标释义 

指矿硐经治理后，采用目测法判定硐口及周边裂隙的涌水状态；若涌水或渗水形成径流，

评估其排放超标污染因子通量改善情况。若无污染物通量数据，评估其水质改善情况，计算

方法见 B.1.1.2。 

B.1.2.2 赋分方法 

矿硐涌水状态赋分方法如下： 

a）  矿硐经治理后，硐口及周边裂隙无废水渗出；或硐口及周边裂隙有废水渗出，但

未形成径流；或硐口及周边裂隙有废水流出或渗出，形成径流，但水质符合目标要求，分值

为 100分。对于预留排水口，将废水引入废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的封堵工艺，以排水口外渗

水为准。 

b）  矿硐经治理后，硐口及周边裂隙有废水流出或渗出，形成径流，且水质未达到目

标要求时，满足目标要求的污染因子，改善指数赋值为 1.0；未满足目标要求的污染因子根

据通量变化情况计算改善指数。pH值改善指数计算方法见公式（B.1），pH值改善指数大于

1 时取值为 1。其他污染因子通量改善指数计算方法见公式（B.2）和公式（B.3）。改善指

数为负值时取值为 0。对于预留排水口，将废水引入废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的封堵工艺，以

排水口以外的渗水为准。 

c）  当有多个污染因子时，改善指数取各污染因子改善指数的算术平均值。计算方法

见公式（B.4） 

d）  分值计算方法见公式（B.5）。 

 𝐼𝑊𝑃ℎ =
𝑝𝐻1−𝑝𝐻0

𝑝𝐻𝑠𝑑−𝑝𝐻0
 ············ （B.1） 

式中：𝐼𝑊𝑃ℎ——评价年矿硐涌水 pH值的改善指数； 

𝑝𝐻1——评价年矿硐涌水的 pH值； 

𝑝𝐻0——工程实施前（基准年）矿硐涌水的 pH值。 

𝑝𝐻𝑠𝑑——评价标准中 pH值的下限值。 

 Wx = Cx × Q ·············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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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𝑊𝑥——矿硐涌水 x指标的通量，单位为 mg/s； 

𝐶𝑥——矿硐涌水 x指标的浓度，单位为 mg/m
3
； 

𝑄——矿硐涌水量，单位为 m
3
/s。 

 IWx = （1 −
Wx1

Wx0
） ··········· （B.3） 

式中：𝐼𝑊𝑥——评价年矿硐涌水 x指标通量的改善指数； 

𝑊𝑥1——评价年矿硐涌水 x指标的通量，单位为 mg/s； 

𝑊𝑥0——工程实施前（基准年）矿硐涌水 x指标的通量，单位为 mg/s。 

 IW =
∑ IWx

n
x=1

n
 ············· （B.4） 

式中：𝐼𝑊——评价年矿硐涌水污染物通量的变化指数； 

𝑛——评价因子个数。 

 SIW=IW × 100 ············ （B.5） 

式中：𝑆𝐼𝑊——评价年矿硐涌水状况改善分值。 

B.2 废水处理 

B.2.1 废水处理状况 

B.2.1.1 指标释义 

对经治理后的仍有废水产生，形成径流，且水质未达到目标要求的矿硐，评估其废水收

集和处理情况。 

B.2.1.2 赋分方法 

废水处理状况赋分方法如下： 

a）  废水能够全部有效收集和处理，且经处理后能够达到设计排放要求，赋 100分； 

b）  废水部分有效收集和处理，按废水有效收集和处理的百分比进行赋分。评价年内

废水处理装置每发生一次溢流或超标排放事故扣 10 分，扣完为止。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

不足的视为多次溢流，分值为 0分； 

c）  废水未得到有效收集和处理，赋 0 分。 

B.3 特色指标 

可根据工程和区域实际增加特色指标，一级特色指标权重不得超过0.05。增加特色指标

后需对原一级评估指标的权重按比例进行修正，确保所有一级评估指标权重之和为1。一级

指标权重修正方法见公式（B.6）。 

 xi = xi0 × （1 − xt） ··········· （B.6） 

式中：𝑥𝑖——修正后一级评估指标 i的权重； 

𝑥𝑖0——原一级评估指标 i 的权重； 

𝑥𝑡——一级特色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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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矿硐群污染治理成效评估二级指标分值计算方法 

C.1 环境质量改善   

C.1.1 控制断面水质 

C.1.1.1  指标释义 

根据矿硐群下游控制断面污染因子值变化，判断地表水水质改善情况。 

C.1.1.2  赋分方法 

根据前期调查、规划、方案等资料确定污染因子，控制断面水质赋分方法如下： 

a）  当所有污染因子的实测值符合目标要求时，分值为 100分； 

b）  当部分污染因子的实测值不满足目标要求时，满足目标要求的污染因子，改善指

数赋值为 1.0；未满足目标要求的污染因子根据该指标变化情况计算改善指数。pH值改善指

数计算方法见公式（B.1），其他污染因子改善指数计算方法见公式（C.1）。改善指数为负

值时赋分值为 0； 

c）  当同一控制断面有多个超标污染因子时，该断面改善指数取各超标污染因子改善

指数的算术平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C.2），赋分方法见公式（C.3）； 

d）  当有多个控制断面时，分值取各控制断面分值的算术平均值。 

 IKj = （1 −
Kj

Kj0
） ············ （C.1） 

式中：𝐼𝐾𝑗——评价年 j指标的改善指数； 

Kj——评价年 j指标的实测值； 

Kj0——评估基准年 j指标的实测值。 

 

 IK =
∑ IKj

n
x=1

n
 ············· （C.2） 

式中：𝐼𝐾——评价年地表水控制断面/地下水监测点位/土壤监测点位的改善指数； 

𝑛——污染因子总数。 

 SIKi = IK × 100 ············ （C.3） 

式中：𝑆𝐼𝐾——评价年地表水控制断面/地下水监测点位/土壤监测点位的改善分值； 

𝐼𝐾——评价年地表水控制断面/地下水监测点位/土壤监测点位的改善指数。 

C.1.2 地下水环境质量 

C.1.2.1 指标释义 

选取反映矿硐群地下水环境质量的监测点位，根据其污染因子值变化，判断地下水水质

改善情况。 

C.1.2.2 赋分方法 

赋分方法同 C.1.1.2。 

C.1.3 矿区土壤环境质量 

C.1.3.1 指标释义 

选取反映矿硐群及废渣堆周边矿区土壤环境质量的监测点位，根据其污染因子值变化，

判断矿区土壤环境质量改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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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2 赋分方法 

赋分方法同 C.1.1.2。 

C.2 污染源治理评估 

C.2.1 矿硐群涌水状况 

C.2.1.1 指标释义  

评估治理前后矿硐群内有涌水的矿硐超标污染因子通量变化情况。 

C.2.1.2 赋分方法 

选取治理前后有涌水的矿硐，先计算各单矿硐涌水状态分值，详见 C.1.2。矿硐群涌水

状况分值取其算术平均值。 

C.2.2 废渣处置状况 

C.2.2.1指标释义  

采用废渣治理率评估汇水范围内废渣处置状况。 

C.2.2.2赋分方法 

废渣量治理率计算见公式（C.4） 

 𝑃𝑧 =
𝑁𝑖

𝑛
 ·············· （C.4） 

式中：Pz——废渣治理率； 

𝑁𝑖——汇水范围内已治理废渣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𝑛——汇水范围内需治理废渣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废渣处置状况分值计算方法见公式（C.5） 

 𝑆𝑧 = 𝑃𝑧 × 100 ············ （C.5） 

式中：𝑆𝑧——废渣处置状况分值。 

C.2.3 废渣堆淋溶水状况 

C.2.3.1 指标释义 

评估治理后矿硐群区域内各废渣堆淋溶水超标污染因子通量变化状况。 

C.2.3.2 赋分方法 

废渣堆淋溶水状况赋分方法如下： 

a）  渣堆经原位治理后，其淋溶水状况分值计算方法同单矿硐涌水状况，见 C.1.2。

渣堆经异位治理（废渣移出汇水范围）或充填矿硐后，该废渣堆淋溶水状况分值为 100分； 

b）  汇水范围内新出现的废渣集中填埋场（包括末端渗滤液处理系统），废渣堆淋溶

水状况分值计算方法同单矿硐涌水状况，见 C.1.2。评价基准年超标污染因子通量取各原渣

堆通量之和。若无污染物通量数据，评价基准年超标污染因子浓度取各原渣堆污染物浓度的

算术平均值； 

c）  当有多个废渣堆时，取各废渣堆淋溶水状况分值的算术平均值。 

C.2.4 矿硐群废水处理状况 

C.2.4.1 指标释义 

评估汇水范围内各废水处理系统的收集处理和运行状况。 

C.2.4.2 赋分方法 

矿硐群废水处理状况赋分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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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废水处理系统的实际处理能力达到目标要求，分值取 100分。 

b）  废水处理系统的实际处理能力未达到要求，按实际处理能力占所需处理能力百分

数进行赋分。评价年内废水处理装置每发生一次溢流或超标排放事故扣 10 分，扣完为止。

废水处理系统处理能力不足的视为多次溢流，分值为 0分； 

c）  汇水范围内有多个废水处理系统时，取各废水处理系统分值的算术平均值。 

C.3 监督与管理 

C.3.1 监测与管护实施状况 

C.3.1.1 指标释义 

评估治理工程实施后对污染源和环境要素的监测与管护情况是否满足相关要求。 

C.3.1.2 赋分方法 

监测与管护实施状况赋分方法如下： 

a）  监测与管护实施情况达到目标要求，分值取 100分； 

b）  监测与管护实施情况未达到目标要求，按满足目标值的百分数进行赋分。低于 40%

的分值取 0分。 

C.3.2 公众满意度 

C.3.2.1 指标释义 

评估治理区域内可能受污染影响的居民对治理项目的满意程度。 

C.3.2.2 计算方法 

在公众满意度调查表中，采用公众对当地政府对本矿山污染治理工作的重视程度满意度、

对本矿山污染治理工作进度满意度、对目前本矿山污染治理措施带来的环境改善情况满意度

平均值作为公众满意度。公众满意度值计算方法见公式（C.6）和公式（C.7）。公众满意度

调查表见附录 D。调查需覆盖调查范围内 80%以上住户（以户为单位）。 

 pi =
ai

b
 ·············· （C.6） 

式中：Pi——公众对当地政府对本矿山污染治理工作的重视程度满意度/对本矿山污染治理

工作进度满意度/对目前本矿山污染治理措施带来的环境改善情况满意度； 

ai——公众对当地政府对本矿山污染治理工作的重视程度/对本矿山污染治理工作进

度/对目前本矿山污染治理措施带来的环境改善情况评价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调查问卷

数量； 

b——发放的有效调查问卷总数。 

 p =
∑ pi

n
i=1

n
 ············· （C.7） 

式中：P——公众满意度； 

n——问卷调查项目数量。 

C.3.2.3 赋分方法 

公众满意度赋分方法如下： 

a）  公众满意度达到 90%及以上赋 100分；  

b）  公众满意度在 70%~90%之间，按满意度值赋分； 

c）  公众满意度小于 70%分值取 0分。 

C.4 特色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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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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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公众满意度调查表 

受访人：            时间：    年    月    日            调查人： 

您好！此次调查旨在了解公众对本区域矿硐污染治理项目实施情况的满意程度，不断提

升区域矿山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工作。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答案，在相应答案前的“□”

内打“√”。感谢您的配合与支持！ 

1.您的性别是？ 

□男     □女 

2.您的年龄是？ 

□18岁及以下      □19-40岁      □41-60岁      □60岁以上 

3.您的职业是？ 

□干部   □工人  □农民  □学生  □商人  □其他 

4.您是否了解本矿山的环境污染问题？ 

□了解  □基本了解  □大概了解  □完全不知情 

5.若了解、基本了解或大概了解，您认为当地矿山污染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有哪些？(多选)  

□污染河流  □污染地下水  □污染土壤  □植被破坏  □水生生物减少  □其他_______ 

6.您对本矿山污染治理情况是否了解？ 

□了解  □大概基本了解  □大概了解  □完全不知情 

7.您认为治理工程实施前当地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程度如何？ 

□十分严重   □比较严重   □不太严重   □没有问题 

8.您认为目前治理措施对当地生态环境改善是否起到作用？ 

□成效显著  □有一定成效  □成效不明显  □没成效 

9.您对当地政府对本矿山污染治理工作的重视程度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10.您对本矿山污染治理工作进度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11.您对目前本矿山污染治理措施带来的环境改善情况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12.其他相关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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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涉金属矿山废弃矿硐污染治理环境成效评估报告》编写提纲 

前言 

简要说明涉金属矿山废弃矿硐污染治理环境成效评估的工作背景与意义、组织形式、工

作过程与评估结论。 

一、基本情况 

概述涉金属矿山污染情况、治理项目内容、治理工艺、实施范围、治理目标、组织实施

情况等。  

二、总则 

概述评估原则、评估周期、编制依据等。 

三、污染治理环境成效评估 

参照本标准，针对工程特点确定相应评估内容，建立评估指标体系。依次说明涉金属矿

山废弃矿硐污染治理环境成效评估各项指标基本情况、相关辅证材料及指标改善指数和分值。

根据本标准，确定评估结果，明确评估周期的成效等级。 

四、主要存在问题及建议 

根据评估结果，分析涉金属矿山废弃矿硐污染治理存在问题，提出意见与建议。 

五、附件 

治理目标、监测数据、各指标分值相关支撑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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